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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有關115年度汽機車「汽車燃料使用費」已經正式更名為

「公路使用養護安全管理費」徵收期間仍為每年7月1日
至7月31日，請惠予協助宣導更名訊息，請查照。

一、

二、

(一)

(二)

​　

按公路法第27條「汽車燃料使用費」名稱業經總統114年
12月19日華總一字第11400129991號令公布修正為「公路

使用養護安全管理費」，本次更名僅為名稱調整，清楚

呈現此費用徵收目的為專款專用於公路養護、道路修建

及行車安全管理等，以提升道路品質與行車安全；更名

後該費用每年繳費期間、繳納方式及繳費金額均維持不

變，為維護民眾權益，敬請協助宣導。

旨揭宣導期間為即日起至7月31日止，宣導方式如下：

海報：更名宣導海報另郵寄送至貴單位，請協助公開

張貼；另檢附更名宣導DM電子檔1份，敬請協助張貼

圖文於貴單位網站、臉書、IG及各社群媒體(例如：各

校、各分局、各農會或line群組等)，以利民眾廣為周

知。

宣導標語文字內容：「交通部公路局『汽車燃料使用

費』已正式更名為『公路使用養護安全管理費』（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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稱『公路養管費』或『養管費』），開徵金額、徵收

區間及繳費方式皆維持不變，徵收期間仍為每年7月1
日至7月31日，請車主留意。南投監理站關心您！」，

敬請協助宣導。

正本：南投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民政處、南投縣政府財政處、南投縣政府教育處、南

投縣政府農業處、南投縣政府地政處、南投縣政府觀光處、南投縣政府建設

處、南投縣政府衛生局、南投縣政府稅務局、南投縣政府稅務局埔里分局、南

投縣政府稅務局竹山分局、南投縣南投市戶政事務所、南投縣埔里鎮戶政事務

所、南投縣草屯鎮戶政事務所、南投縣竹山鎮戶政事務所、南投縣集集鎮戶政

事務所、南投縣名間鄉戶政事務所、南投縣鹿谷鄉戶政事務所、南投縣中寮鄉

戶政事務所、南投縣魚池鄉戶政事務所、南投縣國姓鄉戶政事務所、南投縣水

里鄉戶政事務所、南投縣信義鄉戶政事務所、南投縣仁愛鄉戶政事務所、南投

縣政府警察局、南投縣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隊、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、

南投縣政府警察局中興分局、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埔里分局、南投縣政府警察局

草屯分局、南投縣政府警察局竹山分局、南投縣政府警察局集集分局、南投縣

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、南投縣政府警察局仁愛分局、南投縣政府消防局、南投

縣交通工程及管理所、南投縣南投市公所、南投縣草屯鎮公所、南投縣竹山鎮

公所、南投縣集集鎮公所、南投縣名間鄉公所、南投縣鹿谷鄉公所、南投縣中

寮鄉公所、南投縣魚池鄉公所、南投縣國姓鄉公所、南投縣水里鄉公所、南投

縣信義鄉公所、南投縣仁愛鄉公所、南投縣議會、南投縣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

司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南投區營業處、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區管

理處南投營運所、交通部公路局中區養護工程分局南投工務段、交通部公路局

臺中區監理所南投監理站埔里監理分站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南投郵局、農

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南投分署、農業部農田水利署南投管理處、衛生福

利部南投醫院、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南投營運處、臺灣南投地方法院、內政

部移民署中區事務大隊南投縣服務站、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南投分局、臺灣銀行

南投分行、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臺中營業處南投營業所、南投縣農會、南投

市農會、國立暨南國際大學、南開科技大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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